
108 學年度第 1學期國小人權議題輔導小組團務運作成果 

專業支持 

類型 

■分區輔導 

■到校輔導 

■專輔公開課 

■世界人權日活動 

活動總場次 5 參與總人次 121 

專業支持活動期程：108 年度第 1期(108 年 9 月-109 年 1 月) 
場

次 
日期/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/主持人 實施地點 

參加 

人數 

1 108.10.18 分區輔導-三鶯分區板橋分區 
概念分享 陳雪玲 

文聖國小 24 
教學演示 張萓芝 

2 108.10.25 

到校輔導－ 

偏見與歧視情感教育 

兒童隱私權(六年級) 

概念分享 李雨蒔 

中泰國小 15 
教學演示 陳曉音 

3 108.11.15 分區輔導-新莊分區 
概念分享 陳彥宏 

更寮國小 22 
教學演示 陳政詮 

4 108.11.22 
分區輔導-雙和分區三重分區 

專輔公開課 

概念分享 黃鐙寬 頂溪國小 33 

教學演示 鄭偉辰 

5 108.12 
世界人權日活動- 

兒權 30 由我落實 

主題教學 參與教師 

共 27 名 

新北國小共

18 校 

27 

成果展示 1500 名學生 

專業支持 

活動概述 

(文字及照片) 

分區輔導、到校輔導及專輔公開課 

※概念分享、觀課、議課 

1.透過概念分享，讓與會老師了解人權教育的重要意涵，不僅老師增能，也才能帶給
學生不同的視野。人權議題關注的是每一個人的人權。因應十二年國教跨域教學及
整合，在小學階段，可以將人權議題融入於各科中，讓學生透過經驗、互動、體驗
及行動方式，並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需求，透過班級中的小組討論與教師引導，讓學
生們尊重個體間的差異與發現其不同的需求，進而帶領學生們以行動參與的方式關
懷世界與社區中的孩子。 

 
2.教師透過觀課，近距離觀察學生對人權議題的討論，有助於教師理解學生對人權的

想法，回到班上實施課程時，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。 
 
3.議課方面，首先為共同議課。在團務會議時，由負責的伙伴分享，透過團員們的回

饋，對照教學觀察，更能理解學生在人權議題的迷思，大家共同激盪後再延續課程
主題。再來，分區輔導當天，與會教師普遍對於實施人權教育給予高度肯定，覺得
輔導團研發的教案是有趣的，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，同時也是現場教師需要的，讓
老師更了解如何進行人權教育的教學。所有觀課的老師以及原班導師都給予授課的
輔導團員許多正面的回饋與建議，最重要的是大家普遍認為這樣的人權融入式課程
是現場老師可接受，也願意在班級中實施的，因為人權教育是有助於班級經營與師
生互動的。透過每次的公開授課，讓團員們有機會與新北市的老師們交流分享實施
人權教育課程的不同方式，也感謝各校行政團隊的幫忙以及輔導團先進與夥伴們的
協助！ 



  

 

  

分區輔導-三鶯分區板橋分區 中泰國小到校輔導 

  

分區輔導-新莊分區 分區輔導-雙和分區三重分區 

  

專輔公開課 世界人權日活動-兒權 30 由我落實 

  
團務會議 教學設計工作坊 

 



 

專任輔導員:  鄭偉辰              召集校長:   柯志賢 

 

 

 

 

 

 

反省與回饋 本學期團務重點： 

本學期共辦理三場分區輔導、一場到校輔導、一場專輔公開課及世界人權日

活動，到校了解各校實施人權教育的現場困境，並於輔導學校進行公開課教

學，分享人權教育資源，並與教師進行互動，讓老師們都清楚地理解到人權

教育是引導學生去做「對」的事，希望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。 

在備課方面，本團希望能朝向更專業的對話方向努力，將安排共同備課時間，

期望透過更多人的參與，達到交流與的目標。 

另外，這學期特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陳素秋為團員進行共同備課及「隱私」

工作坊，透過設計理念與教學運用方式撰寫教案。透過審議民主工具的實作，

研發更多教學示例提供教學現場教師使用，讓教師在班級中進行討論或體驗

式學習，藉以提升學生公民素養。結合於課程中的討論活動中，讓學生們在

參與互動式的學習中，深化人權教育的概念，並實踐於自身的生活中。 

對於人權團的展望，未來應該深化在兩個面向，第一是議題教學面，針對主

題式的教學議題延展人權的深度，第二是強化生活化的人權落實，像是班級

經營如何運用人權的概念操作，來擴展人權教育的廣度，有縱橫面向來交織

人權教育推廣的可能性，更重要的是要讓老師感受的教人權的好處，老師願

意教人權才能真正的推廣，因為老師是推展人權教育的關鍵人物。也期望加

強每位團員在班級經營中的人權教育的研究，並與夥伴們相互討論，透過行

動研究，研發出班級經營中的人權教育教學模組供現場的教師們運用。透過

新北市人權輔導團眾人的努力，一定能讓新北市充滿著人權教室與人權校園。 

備註  


